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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

贯彻落实国务院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 

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批程序 

决定的通知 

陕政办发〔2018〕64号 

 

各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

理目录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8〕33 号，以下简

称《决定》）精神，深入推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，经

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。《决定》取消了 14 类工业

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，将 4 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由国

家市场监管总局下放给省级市场监管部门。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

在前期委托 13 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的基础上，将本

次承接的 4 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委托给市级政府质

量技术监督部门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）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充

分认识贯彻落实《决定》的重要意义，抓紧做好工业产品生产许

可证管理目录调整工作的落实和衔接，加快推进配套制度建设，

做好经费保障和人员培训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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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。取消发证前产品检验,改为

企业在申请时提交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报

告。取消营业执照、生产许可证、未受到行政处罚证明等可以通

过政府信息系统查询的材料和证明事项。除危险化学品外的省级

市场监管部门实施许可的工业产品,实行后置现场审查,企业提

交申请和产品检验合格报告,作出保障质量安全承诺后,经形式

审查合格即可领取生产许可证，之后在规定时间内接受现场审

核。企业生产经营目录内不同类别工业产品的，按照“一企一证”

原则发证，许可证书编号按企业主导产品编号。 

三、多措并举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加大企业承诺公示和后置

现场审核工作力度，强化信用监督和约束手段，落实企业质量主

体责任。对于作出虚假承诺、隐瞒有关情况或者后置现场审查不

合格的获证企业,由发证机关撤销生产许可证。对取消生产许可

证管理的工业产品,要加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,推动将抽查

结果纳入社会信用体系。对保留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工业产品，要

完善标准体系，发挥行业监管优势，强化“谁审批、谁监管”责

任。支持和鼓励行业组织和市场第三方,探索开展基于行业自律

的工业产品质量安全动态评估工作。 

 

附件： 

1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取消、下放管理权限的产品目录（共

http://www.shaanxi.gov.cn/zfxxgk/fdzdgknr/zcwj/szfbgtwj/szbf/201812/P02020101353822667658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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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 18类）.pdf 

2．调整后继续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（共

计 24类）.pdf 

 

 

 

陕西省人民政府 

2018年 10月 17 日 

http://www.shaanxi.gov.cn/zfxxgk/fdzdgknr/zcwj/szfbgtwj/szbf/201812/P020201013538226676581.pdf
http://www.shaanxi.gov.cn/zfxxgk/fdzdgknr/zcwj/szfbgtwj/szbf/201812/P020201013538229693846.pdf
http://www.shaanxi.gov.cn/zfxxgk/fdzdgknr/zcwj/szfbgtwj/szbf/201812/P020201013538229693846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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